
 

建築物立面示意圖(B2-1) 
 

 

說明： 

1.本圖應提供應申報建築物各向清晰可辨現況損壞位置之外

牆立面簡圖或立面照片，並以一向一圖為原則。 

2.本圖應與使用執照存根所載樓層數相符。 

3.本圖應標註檢查範圍編號，並敘明標號方式及編號圖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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